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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稿代关爱基金秘书处发出： 

 

  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（督导委员会）今日（十月十七日）举行会议，通过推

出两项新的援助项目，分别支持少数族裔及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，以及因屋宇署

执法行动而须迁出工厂大厦劏房的住户。 

 

  基金已预留 3,000 万元，津贴低收入及非在学的少数族裔及内地新来港定居

人士，入读雇员再培训局的语文课程。计划旨在提升受助人的就业能力，协助他

们融入社会，预期可于下年第一季开始接受申请。粗略估计约 60 000 人次可受

惠，每个申请的津贴金额约 350 元至 700 元不等。 

 

  受惠对象须为新来港定居未满七年，以及非在学的少数族裔或内地人士。他

们的家庭须已通过特定资助计划的经济审查，或每月入息不超过适用于其家庭人

数的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 75%。按 2011 年第二季统计数字计算的指定入息限

额载于附件。 

 

  另外，督导委员会通过，基金将为因屋宇署执法行动而须迁出工厂大厦劏房

的住户提供搬迁津贴，以帮助他们尽快迁离工厂大厦的劏房。津贴金额将按住户

人数计算，一人住户的津贴为 2,100 元、二至三人住户的津贴为 4,600 元，而四

人或以上的住户则可获发 6,100 元津贴。 

 

  申请人的家庭须已通过指定资助计划的经济审查，或每月入息不得超过适用

于其家庭人数的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 75%（见附件）。预期在来年受惠的住户

约有 900 户，总项目金额约 450 万元。 

 

  督导委员会原则上亦同意，有关搬迁津贴应适用于住宅或综合用途楼宇内因

屋宇署的执法行动而须迁出的劏房住客，但由于扩大计划的适用范围会增加复杂

性及执行难度，因此屋宇署将根据于工厂大厦执行计划的实际经验和成效，就计

划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住宅及综合用途楼宇向关爱基金提交建议。 

 

  督导委员会于今年四月公布拨款约 7 亿 3,000 万元在 2011-12 年度推出 10

个援助项目，因应多个群组的不同需要提供援助，基金至今已落实推出其中六个

项目。另外，基金亦于十月初开展为新来港人士提供 6,000 元津贴的计划。 

 

  基金早前预留拨款推行另外三个建议项目。当中，督导委员会在今天会上通



过有关为少数族裔和内地新来港人士提供语文课程津贴的计划。教育及医疗小组

委员会正分别就加强课余托管服务和为长者提供牙科服务（包括镶假牙）资助两

个项目进行研究。 

 

  基金将陆续推出其余项目，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社群和基层家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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